






渝经信融资〔2026〕1号


重庆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关于开展“技改专项贷”贴息等专项资金项目申报工作的通知

各区县（自治县）经济信息委，西部科学城重庆高新区、万盛经开区经信部门，有关单位：
按照《关于印发重庆市先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技改专项贷”实施方案（2023—2027年）的通知》（渝经信规范〔2023〕10号）、《关于印发重庆市迭代优化“技改专项贷”二十条政策措施（2024—2027年）的通知》（渝经信规范〔2024〕11号）、《关于印发重庆市金融支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十五条政策措施的通知》（渝经信规范〔2024〕12号）等文件精神，现就“技改专项贷”贷款贴息、融资租赁贴息、担保补助、保费补贴以及供应链金融核心企业专项奖励等专项资金项目申报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支持方向
围绕加快推动重庆市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目标任务，紧扣加大金融支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力度要求，通过贷款贴息、担保补助、保费补贴等政策，支持制造业企业进行技术改造。围绕“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支持金融机构开发制造业产业链供应链数字化金融应用，对参与试点的核心企业进行奖补，鼓励核心企业通过数字化信用传导帮助上游制造业供应链企业获得融资。
二、申报条件
（一）申报单位基本条件
1.重庆市内有实际生产经营活动的企业、单位；
2.申报项目符合国家、重庆市相关发展规划、产业政策；
3.申报期间未被列入信用中国（重庆）失信名单。
（二）分类项目申报条件
各项目申报条件见“技改专项贷”贴息等专项资金项目申报指南（见附件1）。
三、申报时间及流程
（一）申报时间
项目申报起止时间为2026年2月9日至3月20日。
（2） 申报流程
各项目申报流程见“技改专项贷”贴息等专项资金项目申报指南（见附件1）。
四、工作要求
（一）强化政策宣贯
各区县经信部门、有关金融机构要落实主体责任，通过召开宣传培训会议、走访企业等方式深入宣传各项支持政策，及时组织符合条件的单位申报项目。
（二）压实主体责任
项目申报单位应严格按要求提供项目申报材料，并对申报材料的真实性、完整性负责。若出现以虚假申报资料骗取专项资金的情况，一经查实按规定进行禁报等相应处理。
（三）严明纪律要求
相关工作人员要切实做好项目申报、推荐、核实等申报组织工作，不得弄虚作假、玩忽职守、敷衍塞责。各区县经信部门、有关金融机构要认真做好项目审核、查重等工作。

附件：1.“技改专项贷”贴息等专项资金项目申报指南
2.贷款贴息汇总表
3.贷款情况明细表
4.融资租赁贴息汇总表
5.融资租赁情况明细表
6.保费补贴汇总表
7.供应链金融核心企业专项奖励汇总表
8.上游制造业企业授信台账
9.金融机构真实性承诺书


 重庆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2026年2月9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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